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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质量安全要求 松茸等 19 种食用菌鲜品》 

编制说明 
 

一、编制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以及《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有关要求，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推进“湾区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将该项工

作列入《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四五”规划》。食品文化在粤

港澳三地同根同源，为落实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及食品安全战略，

将安全优质的食品作为食品“湾区标准”研制重点，对满足湾区人

民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以及支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结合 2022 年食品“湾区标准”研制计划，

《质量安全要求 松茸等 19 种食用菌鲜品》由广州市农业农村局提

出，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下达

《关于<安全基础要求 通则>等 36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湾促

会〔2022〕4 号）批准立项。 

根据市场调研及粤港澳三地饮食习惯，食用菌类蔬菜的主要食

用和种植品种有松茸、金针菇、茶树菇、杏鲍菇、双孢蘑菇、平菇、

香菇、草菇、口蘑、竹荪、猴头菇、白灵菇、木耳、银耳（云耳）、

金耳、毛木耳、石耳、羊肚菌、牛肝菌等 19 种。因此，我们确定

以上 19 种食用菌类蔬菜为对象研制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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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单位、起草人 

本标准牵头单位为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单位香港食物安全

中心、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市政署、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公司、广东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广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暨南大学等。 

起草人：连槿、吴淑君、袁志勇、林海丹、林慕群、陈俊秋、

姚晓庆、曹志焰，莫凌钊、时俊华、周思雨。 

（三）分工情况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和统筹组织相关工作，负责起草标

准及编制说明，参与单位负责解决标准在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负责对标准内容进行复核并提交复核报告。 

二、标准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一）立项的必要性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

“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等文件精神，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食

品质量水平的整体提升，以更高标准引领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建

立高品质食品“湾区标准”非常必要。食用菌是人们日常饮食的主

要蔬菜食品，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国

际上相关规定，制定严格的质量安全指标，提升食用菌产品的质量

水平，提供高质量的食用菌产品，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

求。目前，我国内地、港澳地区和国际上均对食用菌产品制定了农

药残留、污染物等安全限量，为了满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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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需求，制定食用菌的安全基础要求标准将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食

品质量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二）拟解决的问题 

粤港澳三地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

条件下，关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标准等也存在较

为明显的差异。香港、澳门大量采用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欧盟、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标准；内地食品安全标准在积

极借鉴先进的相关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内地食物结构、

营养需求、食品供应现状等因素，制定了符合内地实际、具有中国

特色的食品标准体系。 

为建设三地统一的食品标准体系，促进湾区食品同标同质高质

量发展，本标准同时比对了内地、香港、澳门三地的法律法规和食

品安全标准规定，包括农药残留、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物质的品种、限量，制定出能够同时满足三地要求的食品标准。 

三、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照《食品“湾区标准”研制规范》（试行）、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20004.1《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的

规定进行编制起草，符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要求。 

2.本标准具备科学性、规范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以满足强制

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前提，对比香港特别行政区规例、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法规等规定，选取污染物、农药残留等作为安全指标。

以指标严谨、科学为前提，污染物、农药残留等安全指标综合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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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三地要求的限量作为安全基础要求的限值。 

（二）主要内容 

1、标准结构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安全指标、检验方法、附录等 7 部分，详细确定依据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规范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食用菌术语定义 

4 安全指标 规定污染物、农药残留的限量要求 

5 检验方法 明确安全指标检验方法的选用原则 

6 附录 列举农药残留项目的CAS号、残留物 

7 参考文献 列举引用的标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文件 

本标准拟从市场监管、食用菌产地和供港澳食用菌质量安全监控为出发

点，结合港澳二地相关法律法规对食用菌监控的要求严格按照 GB 2763-2021

食用菌分类执行。 

2、限量指标确认 

污染物限量：根据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

规）等要求，选取同时满足内地、香港、澳门三地要求的最严格限量作为安

全基础要求安全指标的限值。具体见表 2。 

表 2 污染物限量 

序号 项目名称 限量/(mg/kg) 来源 检测方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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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铅（以 Pb 计） 

0.5 
GB 276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GB 5009.12 

松茸、双孢蘑菇、平菇、香菇、

木耳、银耳（云耳）、牛肝菌除

外 

0.3 GB 2762 GB 5009.12 双孢蘑菇、平菇、香菇 

1.0 GB 2762 GB 5009.12 干重计：木耳、银耳（云耳） 

1.0 GB 2762 GB5009.12 牛肝菌、松茸 

2 镉（以 Cd 计） 0.1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GB 5009.15 — 

3 总汞（以 Hg 计） 0.1 

GB 2762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号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GB 5009.17 干重计：木耳、银耳（云耳） 

4 总砷（以 As 计） 0.5 

GB 2762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号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GB 5009.11 干重计：木耳、银耳（云耳） 

5 铬（以 Cr 计） 0.5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GB 5009.123 — 

6 锑（以 Sb 计） 1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GB 5009.137 — 

农药残留限量：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

等 112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2023

号行政法规）等要求，一是整理对比大陆 GB 2763、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第 2/2023 号行政法规三地标准有关食用菌的农药残留指标，并从中筛

选出最常见的 19 种食用菌。二是梳理每一种食用菌在 GB 2763、GB2763.1、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澳门第 2/2023 号可能对应的每种食用菌对应分类并

归类，形成筛选路径，表 3 为 19 种食用菌筛选路径。 

表 3 19 种食用菌筛选路径 

松茸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蘑菇 

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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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金针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茶树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双孢蘑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食用菌\双孢蘑菇（鲜） 

食用菌\双孢蘑菇(鲜)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平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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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平菇(鲜) 

食用菌\平菇（鲜）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香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草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口蘑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竹荪 

2763 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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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猴头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白灵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杏鲍菇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食用菌 

蘑菇 

香港 

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

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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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耳 

2763 食用菌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木耳 

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银耳/云耳 

2763 食用菌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银耳/云耳 

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金耳 

2763 食用菌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毛木耳 

2763 食用菌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石耳 

2763 食用菌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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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羊肚菌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牛肝菌 

2763 

食用菌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食用菌\蘑菇类(鲜)(平菇（鲜）除外) 

澳门 
除蘑菇外的食用菌 

食用菌 

香港 

食用真菌(蘑菇类除外)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辣椒、蘑菇类、甜玉米(甜玉米棒)和甜玉米(甜玉米粒)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 

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除蘑菇类和甜玉米(甜玉米棒) 

 

三是根据梳理出来可能的分类，将所有这些分类项目对应的所有农药指

标整理出来，并对所有整理出来的农药限量指标按以下原则进行采纳： 

1.当某农药指标只在三地中的其中一地有限量要求时，以该限量来源标

准的限量值作为本次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食品食用菌标准（以下简称：本标

准）中的限量，并标记限量来源。比如：松茸的保棉磷在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中有限量要求，限量值为 0.5，但是在 GB 2763、GB2763.1、澳门第 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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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无相关限量要求，则本标准中关于松茸的胺苯磺隆的限量值为 0.5，来

源标记为香港规例第 132CM章。 

2.当某农药在其中两地或三地都有限量要求时，对比两地或三地的限量

值大小，取最严指标作为本标准的的限量，来源标记为最严指标来源的标准。

比如：金针菇的乐果在 GB 2763 中限量为 0.0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澳

门第 2/2023 号中限量均为 0.5，则本标准中关于金针菇乐果的限量值为

0.01，来源标记为 GB 2763。 

3.本次数据的筛选均按以上逻辑关系建立 Excel 公式进行自动筛选，可

以完全避免人工操作导致的遗漏或错误，包括农药指标的筛选和重复项目的

规整、删除，蔬菜限量指标大小值的对比和最严指标选择等。 

下表为松茸的部分农药残留指标整理情况： 

 

 

四是根据以上规则梳理确认本标准中 19 种食用菌三地对应的所有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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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相对应的最严指标，并行成本标准的 Excel 版本初稿。每种食用菌都

覆盖了三地要求检验的所有农药指标，并且所有农药指标都是三地的最严限

量，按此标准进行检验检测可以符合三地中的任何一地的检验要求。 

 

五是对 Excel 版本所有项目进行检查核实后，再进行升序排序及格式整

理，再转化成 word版本，行成 word 版本稿件，并进行英文版本翻译。 

3.监控项目的选择 

本标准覆盖了三地标准涉及相关产品的全部限量指标。各属地在总监控

指标项目范围内，按照在内地销售食用菌产品的监测项目宜涵盖相关职能部

门监控项目要求、销往港澳地区的产品应当在符合海关总署监控要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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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根据当地用药和重金属污染的情况，有针对性制定监控计划，确保食用

菌质量安全符合内地和港澳地区标准要求。 

4.农物残留检测方法及测定部位 

1）定量检测方法 

在该标准中所列检测方法是限量来源指标指定方法、当限量来源指标无

指定方法时用“—”表示。 

2）测定部位 

测定部位按限量来源文件规定执行。如农药残留项目的测定部位按 GB 

2763-2021 规范性附录 A“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规定执行。重金属污染物

的测定部位参照 GB 2762-2022 中 3.4和 3.5 的规定执行。 

5.其他技术内容说明 

a）农药残留项目的 CAS 号、残留标志物及检测方法见表 A。 

b)该标准限量中标注“*”表示表示在 GB 2763中该限量为临时限量。 

四、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食品类）是为了满足粤港

澳大湾区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经粤港澳大湾区利益相关方

共商制定的高品质食品团体标准。其中，高品质食品，指在符合食

品安全指标（包括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和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相关

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需求的安全优质食品。

高品质食品应具有安全、营养、健康、真实、感官愉悦等食品属性，

也应具有质量一致性、创新性、性价比等商品属性，还应尽可能保

持食品的纯天然和原滋原味，不使用或尽量降低使用化学合成的肥

料、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可能危及环

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物质，不得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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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基础要求是产品标准中安全指标底线，用于配套产品标准

中安全指标判定依据的系列标准，选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香港、

澳门有关规定中最严格的产品限量，指标涵盖农药残留、污染物质

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等。 

《质量安全要求 松茸等 19 种食用菌鲜品》团体标准是以满足

食品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为前提，结合湾区实际需求、比较分析香

港澳门规例、综合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保证技术指标科

学性的前提下，遵循“更全面、更严谨”原则，选用更严格的指标，

补充国标缺失并具有一定食品安全风险的限量规定，形成高于国家

标准、满足市民更高要求的粤港澳大湾区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内地、香港、澳门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及相关标准要求。 

（二）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行业公告的关系 

该标准的技术指标满足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等 112 种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部分技术指标要求高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行业公告等要

求。 

（三）与香港规例、澳门行政法规的关系 

通过比对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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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2023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的

要求，部分技术指标要求高于香港、澳门相关法规要求。 

（四）采用标准情况 

采用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等 112种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限量 925 项次，采用中国香港食物规例第 132CM 章限量 1182

项次，采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2023 号行政法規《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

量》156项次。其中这些指标中 GB 2763-2021、香港食物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第 2/2023 号行政法規三者指标一致并采用的指标有 95 项次，GB 

2763-2021、香港食物规例第 132CM章二者指标一致并采用的指标有 28项次，

GB 2763-2021、澳门第 2/2023号行政法规二者指标一致并采用的指标有 72

项次，香港食物规例第 132CM 章、澳门第 2/2023 号行政法規二者指标一致

并采用的指标有 207 项次。 

六、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一）前期工作情况 

2020 年 4 月-2020年 9 月 22 日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作办公室和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对大湾区农产品实施“一个标

准对湾区”的要求，协调农业、市场监管局，海关技术机构根据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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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号行政法规）等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完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平台产品质量安全指标体系 蔬菜》团体标准，2020 年 9 月 22 日 发布实施。 

（二）成立工作组 

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产品质量安全指标体系 蔬

菜》团体标准基础上，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以及《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行动计划》有关要求，将安全优质的食品作为食品“湾区标准”研

制重点，对满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2022 年 2 月项目

计划启动后，随即成立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确定人员分

工及讨论标准研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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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资料收集 

2022 年 2-3 月开展内地、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相关法规标准等

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并进行产品分类的梳理以及污染物、农药残

留等安全指标比对分析，制定了标准研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对标

准的起草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标准调研、研讨情况 

1.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食品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研讨会 

（1）时间：2022.05.10 

（2）地点：腾讯会议（线上） 

（3）参会人员 

连槿、聂建荣、谢书越（广州市农业农村局）；何强（广东省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吴淑君（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黄金凤、寻知庆（广

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易蓉（广州海关检测技术中心）；李秀英（广州检

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加工食品质量检验中心）；陈俊秋、郑林秀（广

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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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内容 

会议通报了前期工作成效、近期调研情况和工作进度，就《质量安全要

求 松茸等 19 种食用菌鲜品》等 6 项标准的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

定依据做了说明；制标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汇报了复核进度和复核初步

意见；根据当前进度和计划部署下一步工作和具体分工。 

（5）制标单位意见 

1）对艾氏剂和狄氏剂：艾氏剂和狄氏剂都是有机氯杀虫剂，环境中艾

氏剂会很快转化为狄氏剂。色谱行为：艾氏剂和狄氏剂在色谱上是两个完全

分离的两个色谱峰。残留限量：GB2763 中分别有各自限量；香港规例中合

并成一项进行限量规定，以艾氏剂及狄氏剂之和表示。检测方法：

GB23200.113-2018、GB/T 5009.19-2008、NY/T761-2008均分别检测艾氏剂

和狄氏剂。从限量规定的严格程度和科学性以及艾氏剂容易转化的特性看，

采用 GB2763限量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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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氟氰菊酯含有 4个异构体，其中只

有 3 个异构体有活性；高效氯氟氰菊酯去除了氯氟氰菊酯品种中一对无生物

活性的对映体后得到的产品，含有两个异构体，为一对非对映体。色谱行为：

在色谱上 4 个异构体的峰完全分离。残留限量：GB2763 规定，以残留物，

氯氟氰菊酯（异构体之和）计算，与香港规例一致。GB23200.113-2018 检

测高效氯氟氰菊酯（两个峰）；GB23200.8-2016 检测高效氯氟氰菊酯（1 个

峰）；NY/T761-2008 检测高效氯氟氰菊酯（1 个峰），GB/T 5009.146-2008

检测高效氯氟氰菊酯（1 个峰）。 GB和香港规定了氯氟氰菊酯包括异构体，

与澳门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一样，但澳门的表述更加严谨，所以采用澳门

的表述。 

对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剂，生物活性较高，是氯氰菊酯的高效异构体。色谱行为：在色谱上 4 个异

构体的峰完全分离。残留限量：GB2763 残留物：氯氰菊酯（异构体之和），

与香港规例写法一致。检测方法：GB23200.8-2016、GB23200.113-2018、

NY/T761-2008 检测氯氰菊酯（4 个峰），GB/T 5009.146-2008 检测氯氰菊酯

（2 个峰）采用 GB2763 的规定更加严格和严谨。 

对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咪鲜胺锰盐是咪鲜胺锰络合物，是由咪鲜胺与

氯化锰复合而成，其防病性能与咪鲜胺极为相似。色谱行为：液质法，咪鲜

胺出峰，咪鲜胺锰盐在溶液中以咪鲜胺形式出峰。气相法，２,４,６-三氯

苯酚衍生物出峰。残留限量：GB2763 残留物:咪鲜胺及其含有２,４,６-三

氯苯酚部分的代谢产物之和,以咪鲜胺表示，与香港规例写法一致。检测方

法：GB23200.121-2021 检测咪鲜胺，代谢产物咪鲜胺-脱氨基咪唑和咪鲜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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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咪唑甲酰胺基； NY/T 1456-2007 检测咪鲜胺及其含有 2,4,6-三氯苯酚

部分的代谢产物之和，以咪鲜胺表示。检测结果均以咪鲜胺计，所以 GB 与

香港的规例是一样的，只是表述不一样而已。GB 的表述更加严谨，采用 GB

的表述。 

对氰戊菊酯和 S 氰戊菊酯：S－氰戊菊酯是含顺式氰戊菊酯的异构体，

其杀虫剂活性要比氰戊菊酯高约 4倍，因而使用剂量要低。色谱行为：在色

谱上 2 个异构体的峰完全分离。残留限量：GB2763 残留物：氰戊菊酯（异

构体之和 ），香港规例分别规定了氰戊菊酯限量及顺式氰戊菊酯限量（氰戊

菊酯同分异构体之和）。检测方法：GB23200.8-2016，GB23200.113-2018，

NY/T761-2008 检测氰戊菊酯（2 个峰）。香港规例氰戊菊酯限量为 0.2，GB

则是两者之和为 0.2，相比之下 GB2763更加严格。因此采用 GB限量。 

对甲霜灵和精甲霜灵：精甲霜灵（Metalaxyl-M），是甲霜灵（metalaxyl）

的 R 异构体。色谱行为：同一时间出峰，无法分离。残留限量：GB2763 残

留物甲霜灵，香港规例残留物甲霜灵检测方法： GB23200.8-2016，

GB23200.113-2018 检测甲霜灵，GB/T20769-2008 检测甲霜灵和精甲霜灵，

两者在色谱上无法分离，而且香港和 GB 的限量都是相同，因此采用更为严

谨的 GB2763表述，即甲霜灵和精甲霜灵。 

对 霜 霉 威 和 霜 霉 威 盐 酸 盐 （ propamocarb and 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色谱行为：霜霉威出峰，霜霉威盐酸盐在溶液中以霜霉威

形式出峰。残留限量：GB2763 残留物霜霉威，香港规例残留物霜霉威检测

方法：GB/T20769-2008 检测霜霉威，NY/T1379-2007 检测霜霉威。此种情况

与咪鲜胺一样，采用 GB2763 的表述，即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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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竹笋、大黄、香椿、线瓜及食用菌等产品的分类进行复核。 

3）对限量来源及指标进行核对，当 2763 临时限量和香港、澳门两地限

量一致时，建议删除 2763 临时限量。 

4）对农药名称进行校核，删除重复项，合并、规范同类项（2763 中残

留物相同）。 

5）草菇前期筛选疑有遗漏，建议对草菇检测项目和限量指标等进行补

充。 

6）建议将人参改为人参（鲜）。 

7）建议薄荷增加草甘膦，留兰香参照薄荷。 

8）对甜玉米限量进行复核，甜玉米实际对应香港相关标准中的甜玉米

（玉米棒）。 

（6）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分工 

1）5.13 日前各制标单位完成标准文本（初稿）的复核工作，并以书面

形式反馈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待归纳整理后再征求大家意见，再行修改形成

标准文本（第二稿）。 

2）广州海关技术中心负责联系、征求香港和澳门两地专家对标准文本

的意见，同步征求国内相关专家意见，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标准文本（第

三稿）。 

3）标准文本（第三稿）完成后，会对证明材料进行整理，形成编制说

明，迎接 6 月份的标准审核会。 

4）市农监所负责对修改意见进行评估、分析，并按拟采纳意见对标准

文本进行修改。 

5）省蔬菜所负责对标准文本的英文版进行编制。 

6）省安全中心负责对农药名称进行整合和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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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编制过程工作记录截图 

（1）类别及限量指标编制过程记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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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过程中内、外部交流部分记录 

1）内部交流研讨 

标准研制过程中，编制组召开了多次的内部交流会，对编制过程中所遇

的问题、反馈意见的处理进行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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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单位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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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标准调研 

（1）广州粤港澳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2021 年 7 月，编制组赴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加

工企业广州粤港澳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就蔬菜水培过程中的关键

环节等重点内容展开调研。起草组一行参观了广州粤港澳农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的种植基地、包装分拣中心、农资仓库、工厂等场所，了

解了水培蔬菜的生产加工及配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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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江楠蔬菜基地调研 

2021 年 7 月，编制组赴广州江楠蔬菜基地调查蔬菜的生产和种

植情况。 

  

  

（3）常德市弘富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 

2021 年 8 月，编制组赴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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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弘富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蔬菜的种植情况。 

  

 

（4）广州市昇永农业有限公司（增城通关便利区）、广州绿垠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调研 

2022 年 3 月，编制组赴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实地

了解生产者和企业对标准的需求，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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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省农科院白云基地、广东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库开展专题

调研 

2022 年 5 月，编制组赴广东省农科院白云基地、广东农作物种

质资源保护库开展专题调研，实地了解瓜类、茎类、水生类、芽菜类、

食用菌及其他蔬菜等 6 类蔬菜的种质资源、种植生产和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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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港澳交流情况 

（1）微信交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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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面交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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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求意见情况 

（1）标准初稿起草 

2022 年 4-11 月，起草组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组织各

参编单位，共同就《质量安全要求 松茸等 19 种食用菌鲜品》

的适用范围、框架、技术内容等逐项展开深入探讨，并初步

编写工作组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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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核和征询意见 2022 年 11 月 16 日-2022 年 12 月 16

日 征求意见阶段：在国家团体标准网上和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

行业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发送至所有参与制标单位进行标准

复核。共收到 21位三地专家 59条意见，其中采纳 27 条，不采纳 28

条，部分采纳 4 条，对不采纳和部分采纳均同相关专家反馈并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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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达成共识后，形成标准送 审稿。 

 

（一）微信交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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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澳推荐专家 

1、香港食物及卫生局推荐 6名专家 

 

2、澳门市政署推荐 4 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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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参加单位复核意见 

  

  

  

（四）复核单位 

广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广州

海关技术中心、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公司、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 

（五）复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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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复核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修改情况 

1 封面 
Part 11：Definition of edible 

fungus 

Part 11 ： Definition of edible 

fungus 译为：食用菌的定义，建

议修改为 Part 11：Edible fungus 

翻译有误,建议修改 采纳，已改正。 

2 术语和定义 
食用菌 Definition of edible 

fungus 

食 用 菌  Definition of edible 

fungus ，建议修改 为 Edible 

fungus 

翻译有误,建议修改 采纳，已改正。 

3 引用文件 

GB 23200.76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氟苯虫酰

胺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

-质谱/质谱法 

“测定”和“液相”之间空 2 格 
目前“测定”和“液相”之间只

空 1 格 
采纳，已改正。 

4 4.3.1-4.3.19 
农药残留项目的 CAS 号、

残留物和检测方法。 

把“农药残留项目的 CAS 号、

残留物和检测方法。”修改为“农

药残留项目的 CAS 号和残留物

列于附录 A。” 

原表述与实际要表达的意思不一

致 
采纳，已改正。 

5 表 8、表 9 
表 8 第 44 页、表 9 第 51

页 
更正排版 

目前存在同一页中同一个表格有

分页 
采纳，已改正。 



 

 

 

- 52 - 

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修改情况 

6 

表 2-表 13、表

16、表 19、表
20 

存在项目名称：“氟氯氰菊

酯”限量为 0.5  mg/kg、

“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

氰 菊 酯 ” 限 量 为 0.3  

mg/kg 

删除项目名称“氟氯氰菊酯”的

相关内容，项目名称以氟氯氰菊

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氟氯氰菊

酯）表述 

1、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

酯、氟氯氰菊酯的残留物定义均

为：氟氯氰菊酯（异构体之和）； 

2、相同残留限量值不一致，相互

矛盾； 

3、合并名称体现内地和港澳地

区的叫法 

采纳，删除项目名称“氟氯氰

菊酯”的相关内容，保留“氟

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

及相应限值。 

7 表 2-表 20 

1.同时存在限量值均为 0.1 

mg/kg 的“2,4-滴和 2,4-滴

钠盐”和“2,4-滴”。 

项目名称合并为 2,4-滴和 2,4-滴

钠盐（2,4-滴），同时合并限量来

源。 

“2,4-滴和 2,4-滴钠盐”和“2,4-

滴”的残留物定义均为：2,4-滴；

合并名称体现内地和港澳地区的

叫法。 

采纳，删除“2,4-滴”，参照国

标 GB 2763 表述保留“2,4-滴和

2,4-滴钠盐”及相应限值。 

8 表 2-表 20 2.残留限量的“*” 删除表中残留限量的“*” 
与 2021年完成的同系列标准表述

不一致 
看不懂意见所表达的意思。 

9 表 2-表 20 

3.同时存在限量均为 0.2 

mg/kg 的“氰戊菊酯和 S-

氰戊菊酯”、“S-氰戊菊酯”

“顺式氰戊菊酯” 

项目名称合并为：氰戊菊酯和

S-氰戊菊酯（顺式氰戊菊酯、S-

氰戊菊酯），同时合并限量来源。 

“氰戊菊酯和 S-氰戊菊酯”、“S-

氰戊菊酯”“顺式氰戊菊酯”的残

留物定义均为：氰戊菊酯（异构

体之和）；合并名称体现内地和港

澳地区的叫法。 

1、限量值相同的情况下。GB 

2763 中有限量要求的，采用 GB 

2763 中的限量表述，即合并为

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甲

霜灵和精甲霜灵、氯氟氰菊酯

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

和高效氯氰菊酯、咪鲜胺和咪

鲜胺锰盐、氰戊菊酯和 S-氰戊

菊酯、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等。GB 2763 中无相关限量要求

的，则仍然按照香港、澳门表

述。 

2、限量值不同的情况下，保留

最严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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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修改情况 

10 表 2-表 20 

4.同时存在限量均为 0.5 

mg/kg 的“氯氰菊酯和高效

氯氰菊酯”、“氯氰菊酯” 

项目名称合并为：氯氰菊酯和高

效氯氰菊酯（氯氰菊酯），同时

合并限量来源。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氯氰菊酯”的残留物定义均为：

氯氰菊酯（异构体之和）；合并名

称体现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叫法。 

1、限量值相同的情况下。GB 

2763 中有限量要求的，采用 GB 

2763 中的限量表述，即合并为

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甲

霜灵和精甲霜灵、氯氟氰菊酯

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

和高效氯氰菊酯、咪鲜胺和咪

鲜胺锰盐、氰戊菊酯和 S-氰戊

菊酯、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等。GB 2763 中无相关限量要求

的，则仍然按照香港、澳门表

述。 

2、限量值不同的情况下，保留

最严限量。 

11 标准编号 T/GBAS 2102.11-2021 
年代号 2021 建议修改为发布时

的年代号 
与发布时间对应 采纳。按照要求修改。 

12 5 检验方法 

本文件凡针对安全指标规

定了检验方法的，应按照规

定的方法执行。 

建议修改为：本文件凡针对安全

指标规定了检验方法的，优先按

照规定的方法执行，适用范围、

检出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要

求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亦可采

用。 

标准中存在唯一指定方法为非食

品基质的，如参照 YC/T 180，或

者是指定的唯一方法为年份久远

的，如 SN 0523（现行版本为 1996

版），依据标准化法对强制性标

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等的

规定，参考 GB 2763-2021 对检验

方法的采标原则，建议修改此处

表述，应修改为优先，增加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采标。 

不采纳。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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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修改情况 

13 
4.3.1/ 表

2~4.3.19/表 20 

“乐果”检测方法为：GB 

23200.113、GB 23200.116、

GB/T 5009.145 、 GB/T 

20769、NY/T 761 

检测方法建议删除：NY/T 761 

食用菌的“乐果” 限量均为 0.01 

mg/kg，NY/T 761 中的“乐果”

检出限为：0.02 mg/kg，不满足要

求，建议删除或在“5 检验方法”

中细化对指定方法的采用原则。 

不采纳，仍然参考 GB 2763，保

留 NY/T 761。 

14 标准号 T/GBAS 2102.11-2021 应为 T/GBAS 2102.11-2022 / 已改正。 

15 全文 / 

香港对氯氰菊酯、氰戊菊酯、氯

氟氰菊酯等存在限量，但 GB 

2763 未有限量，且 GB 2763 中

氰戊菊酯为氰戊菊酯和 S-氰戊

菊酯之和，若设置此限量指标，

建议明确代谢物 

/ 

1、限量值相同的情况下。GB 

2763 中有限量要求的，采用 GB 

2763 中的限量表述，即合并为

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甲

霜灵和精甲霜灵、氯氟氰菊酯

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

和高效氯氰菊酯、咪鲜胺和咪

鲜胺锰盐、氰戊菊酯和 S-氰戊

菊酯、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等。GB 2763 中无相关限量要求

的，则仍然按照香港、澳门表

述。 

2、限量值不同的情况下，保留

最严限量。 

16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 

建议增加“在本文件发布后，新

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3200)同样适用于相应参数的

检测”的相关表述 

参照 GB 2763-2021，可采用新发

布的 GB 23200 系列标准进行检

测 

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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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修改情况 

17 / / 

分类问题，云耳在内地一般指木

耳，但在澳门一般指银耳，二者

不同，需斟酌如何归属？ 

/ 

不采纳，标准中有关云耳的表

述为银耳（云耳），能较为明确

的表明云耳即银耳。且木耳也

另外单列出来。 

18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 

缺 少 GB 5009.137 、 GB 

23200.15、GB 23200.37、GB/T 

5009.142、SN/T 2324、SN 0523、

SN/T 2915 的引用 

 采纳，已改正。 

19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 

建议删除 GB 5009.36 、 GB 

5009.123、GB/T 5009.130、GB/T 

5009.131、GB/T 5009.132、GB/T 

5009.135、GB/T 5009.201、GB 

23200.10、GB 23200.16、GB 

23200.22、GB 23200.29、GB 

23200.31、GB 23200.47、GB 

23200.50、GB 23200.53、GB 

23200.65、GB 23200.75、GB 

23200.109、GB 23200.110、GB 

23200.117、GB/T 20770、NY/T 

1434、NY/T 1722、SN 0592、

SN/T 0192、SN/T 0654、SN/T 

1606、SN/T 1968、SN/T 1986、

SN/T 2234、SN/T 3852、SN/T 

5144 的引用 

后续未引用此系列标准 采纳，已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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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章条编号 标准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依据及理由 修改情况 

20 所有表格 NY/T 137 
阿维菌素检测方法应为 NY/T 

1379 
 采纳，已改正。 

21 文本 / 文本排版出现错行  采纳，已改正。 

注：处理意见分为“采纳”、“部分采纳”或“不采纳”，对于“部分采纳”、“不采纳”的，应当写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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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三地征求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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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港澳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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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表 

标准名称 安全基础要求 蔬菜 

提出意见

建议单位

和（或）专

家 

单位名称（公章） 澳门巿政署 

专家或意见提出人姓名  

职称/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条文编号 需修改内容 修改意见建议 

4 见修改意见 

⚫ 农药残留： 

1. 部份小作物如：黄花菜、仙人掌、菱角、茨实等，本

澳并未为其设定最高残留限量，此类作物建议直接参

考中国国标相关标准。 

2. 部分限量的来源未尽列出处，例如：第 10 部分：芽

菜类菜，表 2、表 3 中的艾氏剂和狄氏剂限量来源没标

示澳门。 

3. 根据相关标准的编制说明文件，标准编制原则规定污

染物、农药残留等安全指标需综合选取同时满足三地

要求的限量作为安全基础要求的限量，而文件中部分

项目未有遵从相关要求，例如：第 10 部分：芽菜类

菜，表 4、表 5、表 6 中的艾氏剂和狄氏剂限量（中

国国标：艾氏剂芽菜类蔬菜 0.05 mg/kg、狄氏剂芽菜

类蔬菜 0.05 mg/kg；澳门、香港：艾氏剂和狄氏剂叶

菜类蔬菜 0.0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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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1  范围 余构彬 
“安全基础要求食用菌的术语和

定义”描述有歧义。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2  范围 彭荣飞 

本文件规定了安全基础要求食用

菌的术语和定义、安全指标、检

验方法 

 

建议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食用

菌的安全基础要求，包括术语和

定义、安全指标和检验方法。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3  范围 李雪谦 

本文件规定了▪▪▪▪▪▪ 

 

建议修改为：本标准规定了▪▪▪▪▪

▪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4  范围 陈文胜 

本文件适用于瓜类蔬菜的生产和

经营。 

 

建议修改为“本文件适用于瓜类

蔬菜的生产、经营、检测方法选

用和监管。”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5  
规范性引用文

件 
李雪谦 建议修改为：规范性引用标准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6  
规范性引用文

件 
王富华 

GB 23200.54、GB 23200.109 等  

空格未对齐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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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理由：上下文格式一致更美观 

7  
规范性引用文

件 
王富华 

GB 23200.109 等标准  在正文中

未体现，需核实 

 

理由：内容不对应 

采纳    

8  
规范性引用文

件 
陈文胜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

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

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建议修改为“建议修改为“下列

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

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9  
规范性引用文

件 
陈文胜 

建议增加“GB 5009.137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锑的测定” 
采纳    

10  
规范性引用文

件 
李蓉 

补充"SN/T 5444 出口植物源食品

中咪鲜胺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建议删

去"NY/T 1456-2007 水果中咪鲜

胺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部分采纳 
补充 SN/T 5444,保留 NY/T 

1456 
 

11  
规范性引用文

件 
李蓉 

建议补充"GB 23200.75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氟啶虫酰胺残

留量的检测方法”，同时表 2—20

项目名称为"氟啶虫酰胺"的"检

测方法"栏将"—一”改为“GB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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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23200.75” 

12  规范性文件 

蓝芳 

建议增加 GB 2760，防止在食用菌

生产和经营环节违规使用甲醛、

吊白块、连二亚硫酸钠、苯甲酸

钠等禁用添加剂 

不采纳 
标准相关产品都是初级农

产品。 
 

13  术语和定义 许智敏 

“3术语和定义”部分，以举例的

形式列出一些常见的芽菜类蔬菜

品种，并在“4安全指标”部分对

应列出其污染物和农残限量。但

是，还有一些常见的或地方特优

品种，并未能涵盖。 

 

建议将真姬菇、白玉菇纳入。 

理由：内销及出口均常见以上食

用菌品种，如广东最大的食用菌

出口企业——韶关市星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常见品种

就有真姬菇、白玉菇。建议对类

似品种作补充纳入，以体现能“满

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的现实

需求”。 

不采纳 三地标准无相关限量  

14  术语和定义 黄绍力 

“.....如蘑菇类：香菇、金针茹、

平茹、茶树茹、竹荪、草菇、羊

肚菌、牛肝菌、口蘑、松茸、双

孢蘑菇、猴头茹、白灵茹、杏鲍

茹等；木耳类：木耳、银耳、金

耳、石耳等。” 建议修改为： 

".....如蘑菇、香菇、金针茹、

平茹、茶树茹、竹荪、草菇、羊

部分采纳 

采纳品种排序，不采纳增

加品种和要求删除内容，

因为按照三地标准要求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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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肚菌、牛肝菌、松茸、猴头茹、

白灵茹、杏鲍茹、红茹、灵芝、

鸡枞菌及木耳、银耳、金耳等。"

理由： 

1.食用菌没有蘑菇类、木耳类这

样的分类方法，"蘑菇"和"木耳"

本身就是食用菌类的其中 2 个品

种，只是不同科属而已；2.删除

“口磨”和“双孢蘑菇”，用“蘑

菇”代替即可，因为这三个名称

其实指的都是蘑菇，放在一起很

容易把读者搞混；3.删除“石耳”，

因为“石耳”食用菌生产上很少，

而且用途上多作为中药材；4.增

加"红茹"、"灵芝"、"鸡枞菌"3

个品种，因为广大市民朋友对这

三个品种的认知度都很高，而且

市场附加值也很高，生产上栽培

也很普遍。 

5.后面章节“P8 4.3 农药残留限

量”相应删除“口磨”和“双孢

蘑菇”，增加“蘑菇”、“红茹”、“灵

芝”、“鸡枞菌”的农药残留限量

表"。建议前后对应数量一样，排

序也最好相同。 

 

15  术语和定义 陈文胜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建议删除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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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16  术语和定义 陈文胜 建议增加“临时限量”等定义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17  安全指标 许智敏 

“3术语和定义”部分，以举例的

形式列出一些常见的芽菜类蔬菜

品种，并在“4安全指标”部分对

应列出其污染物和农残限量。但

是，还有一些常见的或地方特优

品种，并未能涵盖。 

 

建议将真姬菇、白玉菇纳入。 

理由：内销及出口均常见以上食

用菌品种，如广东最大的食用菌

出口企业——韶关市星河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常见品种

就有真姬菇、白玉菇。建议对类

似品种作补充纳入，以体现能“满

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的现实

需求”。 

不采纳 三地标准无限量  

18  安全指标 许智敏 

该标准作为产品标准，建议关注

该产品涉及的高风险食品安全指

标（不仅限于农药残留与污染物

限量）并纳入其中。 

 

建议将微生物限量安全指标纳

入。 

理由：GB 7096-2014《食用菌及

其制品》规定，即食食用菌致病

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中即食果

蔬食品类的规定。根据今年我国

出口食用菌境外通报情况，因微

不采纳 
标准没有涉及即食蔬菜的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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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生物超标导致产品被扣留或召回

占相当部分比例，相关风险隐患

值得关注。 

该标准立项目的，是以更高标准

引领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建立

高品质食品“湾区标准”，既然以

产品为切入点，应有别于一般的

农药残留标准 GB2763 等（GB2763

中不列入的农药视为不允许使

用），产品标准应关注该产品包括

但不只限于农残、污染物的其它

高风险危险人体健康的物质，即

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的有毒有

害物质也应纳入。 

19  安全性指标 

蓝芳 

建议增加添加剂指标，列明不得

使用 GB 2760 不允许使用的添加

剂。 

不采纳 
标准相关产品都是初级农

产品 
 

20  应用原则 李雪谦 

凡是本文件相关表格“来源”相

关表格“来源”栏中抄录强制性

标准、香港或澳门相关法规中的

具体指标，应关注这些准或法规 

的修订情况，并遵守其中最严格

的限量指标要求 

 

建议修改为：凡在本标准相关表

格“来源”栏中抄录强制性标准、

香港或澳门相关法规中的具体指

标，应关注这些准 或法 规的修

订情况， 引用最新版本， 并遵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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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守其中最严格的限量指标要求 

21  应用原则 王富华 

“来源”  引号应为中文全角 

 

理由：表述更规范 

采纳    

22  应用原则 陈文胜 

建议增加“本标准的限量值依据

我国强制性标准、香港、澳门相

关法规的最严格限量指标确定”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23  应用原则 陈文胜 

凡是在本文件相关表格“来源”

列中抄录强制性标准、香港或澳

门相关法规中的具体指标，应关

注这些标准或法规的修订情况，

并遵守其中最严格的限量指标要

求。 

 

建议修改为“应关注本标准限量

依据的标准或法规文件的修订情

况，并遵守其中最严格的限量指

标要求。”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24  

表 1 序号 1 

 

1、限量：0.5，

备注：松茸、 

双孢蘑菇、平

菇、香菇、木

耳、 

银耳（云耳）、

牛肝菌除外； 

2、限量：0.3，

备注：双孢蘑 

王力清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食物掺杂

（金属杂质含量）规例》 

对 所 有 固 体 食 物 铅 限 量 为

6mg/kg，《2018 年食物掺杂（金

属杂质含量）（修订）规例》对食

用真菌铅限量为 1mg/kg，宽于即

将实施的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

求（不同的产品限值不同），建议

根据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2023 

年 6月 30 日实施）再次修订铅限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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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菇、平菇、香

菇； 

量和备注，使食用菌的重金属限

量指标更具针对性。建议修改如

下： 

1、限量：0.5，备注：双孢菇、

平菇、香菇、榛蘑、牛肝 

菌、松茸、松露、青头菌、鸡枞、

鸡油菌、多汁乳菇、木 

耳、银耳除外； 

2、限量：0.3，备注：双孢菇、

平菇、香菇、榛蘑； 

3、限量 1.0，备注：木耳（干重

计）、牛肝菌、松茸、松 

露、青头菌、鸡枞、鸡油菌、多

汁乳菇。 

25  

检测方法 

 

污 染 物 限 量 

表 1 食用菌类

蔬菜污染物限

量 

赖长生 

建议增加其他除国家强制检测方

法之外的方法，特别是进出口行

标的检测方法。 便于与港澳的衔

接。 

不采纳 
其他标准检测灵敏度达不

到要求 
 

26  

污 染 物 限 量 

表 1 食用菌污

染物限量 

陈文胜 

第 4列“来源” 

 

建议修改为“限量依据”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27    林春华 

污染物限量建议改为重金属污染

物限量； 

表 1 食用菌污染物限量建议改为

表 1食用菌重金属污染物限量。 

不采纳 芹菜已放在叶菜类蔬菜  

28  表 1 何秀古 
铅的限量中松茸、木耳、银耳（云

耳）、牛肝菌怎么规定，本标准没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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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涵盖。建议参照 GB 2762。 

29  
增加禁用农药

限量 
王力清 

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于 2019年

发布的《禁限用农药名 

录》）中明确了禁止（停止）使用

的农药（46 种）和在部分范围禁

止使用的农药（20 种），部分项

目（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水胺

硫磷、涕灭威）未在相关参考文

献中查询到食用菌的限值来源。 

建议考虑增加禁用农药项目，另

外制定临时限量，以完善 

对以上禁用农药的残留管控。 

不采纳 三地标准无限量  

30  检测方法 王力清 

部分项目（苯醚甲环唑、庚烯磷）

指定的检测方法 GB/T 

20769 未涵盖此项目，建议删除

GB/T 20769。 

采纳    

31  农药残留限量 余构彬 

标准规定了松茸等 19种食用菌的

农药残联限量。有两个建议，第

一，排序建议跟术语中排序一致；

第二，除这 19种食用菌以外的食

用菌其农药残留限量是否应予以

规定。 

部分采纳 

采纳品种排序，不采纳增

加品种和要求删除内容，

因为按照三地标准要求执

行 

 

32  表 2 序号 47 彭荣飞 

“氟啶虫酰胺 ” 

 

检测方法增加 “23200.121-2021 

“ 该标准附录 A序号 126就是氟

啶虫酰胺（采纳） 

采纳    

33  表 2 序号 79 彭荣飞 
氯吡嘧磺隆(甲酯)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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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检测方法增加 “23200.121-2021 

“ 该标准附录 A序号 153就是氯

吡嘧磺隆（采纳） 

34  农药残留限量 王富华 

应符合表*的规定，农药残留项目

的 CAS 号、残留物和检测方法。 

 

“农药残留项目的 CAS 号、残留

物和检测方法。”表述意思不明，

是指标准体现了 CAS 号、残留物

和检测方法？但未见正文表格中

有 CAS 号及残留物的表述 

 

理由：表述要注意准确性、一致

性 

采纳    

35    林春华 

1. 金针菇农药物残留限量建议

改为金针菇农药残留限量； 

2. 表 3 金针菇药物残留限量建

议改为表 3 金针菇农药残留

限量； 

3. 表 4 茶树菇药物残留限量建

议改为表 4 茶树菇农药残留

限量。 

采纳    

36  表 2 何秀古 

检测方法中有些写“参照”，有些

没有。“参照”2 字是否多余？其

他表格类似情况一并考虑修改。 

不采纳 按照 GB 2763 执行  

37  表 2 何秀古 

检测方法中有多个检测方法，但

有些检测方法标准并不适用食用

菌，或者是否所有检测方法都满

足限制值的要求。其他表格类似

不采纳 按照 GB 276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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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情况一并考虑修改。 

38  

表 2、3、4、5、

6、8、10、11、

12、13 中序号

90 的“检测方

法” 

表 9 序号 91

的“检测方法” 

 

表 16 序号 94

的“检测方法” 

 

表 19、20 序号

99 的“检测方

法” 

李蓉 

GB 23200.121 检测的是咪鲜胺、

咪鲜胺-脱氨基咪唑（BTS44595）

和 咪 鲜胺 -脱 咪唑 甲酰 胺 基

（BTS44596），而不是 GB 2763 要

求的咪鲜胺及其含有 2，4，5-三

氯苯酚（BTS45186）部分的代谢

产物之和；NY/T 1456 适用于水

果，且为气相色谱法，不是确证

方法。建议修改为 SN/T5444，该

方法适用于食用菌，并已于

2022-10-1实施。 

部分采纳 
补充 SN/T 5444,保留 NY/T 

1456 
 

39  
4.3.3 表 4 题

目 蓝芳 
改为：茶树菇农药残留限量 采纳    

40  检验方法 王力清 

许多参数的检测方法留空，建议

在“如没有给出检验方法，应按

照以下次序采用适用范围、检出

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要求的检

验方法**”后考虑增加：采用获

得资质认定（CMA）或 CNAS 认可

资质的自制方法。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41  检验方法 彭荣飞 

“如没有给出检验方法,应按照 

以下次序采用适用范围、检出限

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要求的检验

方法: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

标准、 湾区标准。”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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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建议修改为：如没有给出检验方

法,在确保 适用范围合适、检出

限和定量限能满足限量要求的前

提下，按照以下顺序选择检验方

法: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

准、 湾区标准和其他标准。 

42  检验方法 何秀古 

没有给出检测方法的，一般没有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国际标准

或者湾区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如

何操作？该项参数是检测还是不

检测？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43  应用原则 彭荣飞 

“凡是在本文件相关表格“来源”

列中抄录强制性标准、香港或澳

门相关法规中的具体指标” 

 

建议修改为：凡是在本文件相关

表格“来源”列中为强制性标准、

香港或澳门相关法规中的具体指

标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44  征求意见稿 余构彬 建议增加征求意见稿完成时间。 采纳    

45  英文名称 何秀古 

食 用 菌 的 英文 应 为“ Edible 

mushroom ” , 参 照 GB/T 

12728-2006《食用菌术语》。 

采纳    

46   附录 A 王富华 

建议增加资料性附录:食用菌学

名、英文名及俗名对照表 

 

理由：目前部分食用菌在农药残

留限量的标题中列出了俗名，但

不采纳 此项工作后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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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未列全，由于食用菌类别较多、

各地叫法不同，建议增加资料性

附录体现标准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47  
表 A.1 项目名

称 
姚钟平（香港大学） 

建议加上各农药残留项目的英文

名称 

 

理由：方便查阅相关的英文文献

和港澳同行使用 

采纳    

48    王富华 

正文中未体现引用附录 A的内容 

 

理由：内容缺失 

采纳    

49  表 A.1 

蓝芳 

部分农药的残留物定义，港澳地

区标准（CAC 残留物定义）与内地

GB2763 的残留物定义（监测残留

物定义）存在不一致，如香港规

例中阿维菌素残留物定义为：阿

維菌素 B1a、阿維菌素 B1b、

8,9-Z- 阿 維 菌 素  B1a 及 

8,9-Z- 阿維菌素 B1b 之和，而

GB2763 为阿維菌素 B1a；故建议

将表 A.1 细化，列出不同地区残

留物定义，以示区别。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50  附录 A 余构彬 
建议调整“附录 A（资料性）”后

的间隔字符为两个字符。 
采纳    

51  
增加目次层级

和内容 
罗学梅 如：4.3.1 松茸农药残留限量 采纳    

52  前言 余构彬 
GB/T 1.1-2020 应改为 GB/T 1.1

—2020。 
采纳    

53   前言 李雪谦 本文件按照▪▪▪▪▪▪ 不采纳 系列标准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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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 

编号 

提意见单 

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

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建议修改为：本标准按照▪▪▪▪▪▪ 

54  

安全基础要求 

蔬菜 第 11 部

分：食用菌 

王富华 

建议：食用菌按生物学特征或约

定俗成分类，一般不划分为蔬菜

类，建议与蔬菜类分开，单独按

一大类分类 

 

理由：更符合生物学特征 

采纳    

55  / 曹必好 无 采纳    

56  / 陈兴平 无意见 采纳    

57  / 张庆文（澳门大学） 无意见 采纳    

58  / 王金玲 无意见 采纳    

59  / 苏流坤 无意见 采纳    

60  全文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 
香港规例第 132V章食用真菌铅含

量为 1mg/kg 
采纳   

注：处理意见分为“采纳”、“部分采纳”或“不采纳”，对于“部分采纳”、“不采纳”的，应当写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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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技术审查会情况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标准技术审查

会，专家组听取了起草组的汇报，审阅了《质量安全要求 松

茸等 19 种食用菌鲜品》标准文本及相关材料，经讨论与质

询形成技术审查意见（审查意见表见附件），最终专家一致

同意该标准通过技术审查，标准文本需按专家组的意见修改

后按相关程序报批。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体系建设旨在服务湾区，联结港

澳，辐射全国，面向全球，打造高地。本标准可首先在湾区

广东珠三角 9 市先行先试，进而带动香港、澳门及广东其他

地区共同推行，形成国际性区域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在食品安全技术层面实现湾区规则对接。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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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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